


编制说明

1、采购范围：东莞市建成区河涌水质提升及排水管网提质增效项目
（一期）工程总承包-A包弃方外运、弃方消纳处置采购项目所包含的
全部内容及其他为实现合同目的所涉及的承包范围（A包包括黄沙河
、下桥河、老围河、光明排渠流域）。

2、单价为固定单价，是乙方完成弃方外运、弃方消纳处置的价款，
不再因市场行情等任何原因而变化。合同单价已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车
辆的进退场费、油料费、车辆保险费、车辆磨损费、过路费、扬尘防
治措施费、车上人员工资、交通疏导费、与其他单位协调配合费、办
证费、弃方消纳处置费、税费（增值税除外）、管理费、利润等所有
费用，结算时不因施工难易、运距、场内倒运、类别等因素的改变而
作调整，城市建筑垃圾排放证、处理联单由乙方负责办理或者提供，
所需费用已包含在综合单价中，不再另行支付。运输车辆不限于自卸
汽车、环保智能自卸汽车等，由乙方自行综合考虑。土方消纳（含淤
泥）需提供相关消纳证明，否则不予计算。

3、清单中数量为暂定数量，结算时以甲方收方数量为准，且最终结
算数量不得超出设计图纸数量。若实际数量少于清单数量，乙方不得
以此为由向甲方追偿。
4、淤泥外运结算总量按不超合同清单进行总量控制，淤泥外运以淤
泥固化方量计量单据。

5、本项目报价需根据采购文件及技术标准要求等进行综合考虑，中
标后不再调整。



东莞市建成区河涌水质提升及排水管网提质增效项目 （一期）工程总承包-A包黄沙
河、下桥河、老围河、光明排渠流域）弃方外运、弃方消纳处置采购限价费用汇总

表（二次采购）

序号 费用名称 采购控制价
采购限价
（元）

投标报价
（元）

备注

1
弃方外运、弃方
消纳处置费用

2,387,944.73 3,546,110.41 

汇总报价

小写：

大写：



弃方外运、弃方消纳处置清单控制价（二次采购）
工程名称：东莞市建成区河涌水质提升及排水管网提质增效项目（一期）工程总承包-土方运输工程A包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
计量
单位

暂定工程数量 不含税单价 不含税合价 备注

一、黄沙河-雨污分流

土石方工程及支护工程

1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4408.90 70.00 308623.00 

二、黄沙河-错混接

污水

土石方工程及支护工程

2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1615.31 70.00 113071.70 

三、黄沙河-查漏补缺

土石方工程及支护工程

3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4400.27 70.00 308018.90 

四、下桥河-雨污分流

土石方工程及支护工程

4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5050.05 70.00 353503.50 

五、下桥河-错混接

土石方工程及支护工程

5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5163.70 70.00 361459.00 

六、下桥河-查漏补缺

土石方工程及支护工程

6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3408.7 70.00 238609.70 

七、下桥河-清淤

7 余方弃置
1.废弃料品种:淤泥
2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

m3 2295.6 70.00 160692.00 

8 淤泥固化
1.淤泥固化（采用机械脱水固
结一体化工艺）

m3 2295.6 70.00 160692.00 

八、老围河-雨污分流

土石方工程及支护工程

9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589.2 70.00 41242.60 

九、老围河-错混接

10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2314.73 70.00 162031.10 

十、老围河-查漏补缺

11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2260.60 70.00 158242.00 

十一、老围河-清淤

12 余方弃置
1.废弃料品种:淤泥
2.运距:渠泥车运15km

m3 1225.07 70.00 85754.90 

13 淤泥固化
1.淤泥固化（采用机械脱水固
结一体化工艺）

m3 1011.84 70.00 70828.80 

十二、光明排渠-雨污分流

14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4597.59 70.00 321831.30 

十三、光明排渠-错混接

15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1209.99 70.00 84699.30 

十四、光明排渠-查漏补缺

16 余方弃置 1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3138.75 70.00 219712.50 

十五光明排渠-清淤

17 余方弃置
1.废弃料品种:淤泥
2.运距:投标人自行考虑

m3 745 70.00 52150.00 

18 淤泥固化
1.淤泥固化（采用机械脱水固
结一体化工艺）

m3 745 70.00 52150.00 

不含税合计 3253312.30 

税金（9%） 292798.11 

含税总价 3546110.41 

备注
1、工程地点：黄沙河、下桥河、老围河、光明排渠流域。
2、上述单价为固定单价，是乙方完成弃方外运、弃方消纳处置的价款，不再因市场行情等任何原因而变化。合同单价已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车辆的进退场费
、油料费、车辆保险费、车辆磨损费、过路费、扬尘防治措施费、车上人员工资、交通疏导费、与其他单位协调配合费、办证费、弃方消纳处置费、税费
（增值税除外）、管理费、利润等所有费用，结算时不因施工难易、运距、场内倒运、类别等因素的改变而作调整，城市建筑垃圾排放证、处理联单由乙方
负责办理或者提供，所需费用已包含在综合单价中，不再另行支付。运输车辆不限于自卸汽车、环保智能自卸汽车等，由乙方自行综合考虑。土方消纳（含
淤泥）需提供相关消纳证明，否则不予计算。
3、清单中数量为暂定数量，结算时以甲方收方数量为准，且最终结算数量不得超出设计图纸数量。若实际数量少于清单数量，乙方不得以此为由向甲方追
偿。
4、淤泥外运结算总量按不超合同清单进行总量控制，淤泥外运以淤泥固化方量计量单据。




